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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法令依據 

機關檔案檢調作業要點 

(http://www.archives.gov.tw/Chinese_archival/Publish.aspx?cnid=720&p=72) 

※應備證件 

  無 

※使用表格 

  調案單、逾期未歸還檔案稽催單 

※作業注意事項 

  借調之檔案為主管業務時，其調案單須經該單位主管核准；若非主管業務時，應先經該單位主

管核章後，送會承辦業務主管同，或簽請機關權責長管核准。 

※承辦課室 

行政課    電話 06-6982001#708 

 


